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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媛媛

2 月 24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将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
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加快动物防疫
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消息一出，便击中了一批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专家和环保志愿者的兴奋点，
大家纷纷建言献策，引入公共健康和生
物安全视角，禁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
食用，彻底消除引发重大新发突发传染
病的疫源。

“前几年禽流感时期，在野外的大
雁和灰鹤，种群内交叉感染比较多。动
物遭遇极端天气找不着食物时，我们给
予一些补饲。工作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
包括戴上口罩、护目镜，穿工作服等。”黑
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理和一批志愿
者从事野外巡护、监测和救助，积攒了 20
年的经验。“这是对我们自己安全的考
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保护鳄鱼的，后
来在非洲感染一种疟疾去世了。”

在李理眼里，非法贸易和食用野生
动物，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放
出了屠戮人间的恶魔。可在一些贩卖
者眼中，野生动物就是一沓沓钞票。

尽管 2003 年“非典”后，多地取缔
了野生动物交易、关闭了野生动物市
场，很多人也不再食用野生动物。

但是，人类总是善于忘记教训。近
年来，野味再度成为一些地方饮食风尚
和招待贵宾的方式。

记者调查发现，暴利驱使下，市场
形成了一条从非法猎捕、运输到贩卖野
生动物的完整利益链。其中，负责网上
销售的电商、销售捕猎工具的设备生产
商、负责“洗白”野生动物的养殖场、负

责收购转卖的商贩，组成了一张错综复
杂的网络。特别是贩卖者和买家通过
视频聊天的方式看货称重，谈好价钱后
直接通过网络支付工具转账，通过物流
发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轻易地做到人
货分离，监管部门很难跟踪。

猎物层层转手，“身价”可飙升十余
倍。一些犯罪分子向警方交代，这个行
当“ 利 润 堪 比 贩 毒 ，但 犯 罪 成 本 又 很
低”。例如，猎户出售的野生菜花蛇每
公斤 60 多元，终端收购价可达每公斤
600 多元；野生天鹅一只千元左右，终
端收购价超过万元。

近年来，虽然各级执法部门对野生
动物非法猎捕、贩卖保持高压打击态
势，但相关案件依然频发。

据推测，此次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
华菊头蝠。但蝙蝠并不是《野生动物保
护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同样老鼠、土
拨鼠等可能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也都是

“自由之身”，难以受到法律规制。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并非完全无法

可依，包括《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陆
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都对非法
贸易和滥食有一定的规定，但又存在一
些共性的不足。

《野生动物保护法》侧重于对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监管，明令禁止食
用和交易，而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规定比较薄弱。

为此，有人提出应当扩大《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适用于所有野生
动物。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冯嘉认为，
对滥食野生动物造成的疫情。“立法者应
考虑的是如何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如何
把现行法已经规定的野生动物强制防疫
和野生动物经营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扩大法律的调整范围，是否必须将
《野生动物保护法》改名为《野生动物管理
法》或者《野生动物法》？从理论上讲，可
以作调整。因为将蝙蝠等‘疫源动物’纳

入调整范围，并未在根本上违背《野生动
物保护法》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宗旨：禁
食野生动物，虽直接维护的是人类社会的
公共卫生安全，但在总体上间接保护了野
生动物（禁食野生动物就是最大的保
护）。再者，命名一部法律，是以这部法律
的主导价值或主要目的为依据的。譬如，
正在制定的《长江保护法》并未命名为《长
江管理法》或《长江法》。”北京林业大学生
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说。

“野生动物保护法应以禁食、人工繁
育许可、检疫、执法检查等制度为重点，以
疫情监测、预测、预报、应急等为补充，加
强对野生动物疫情的防控，以维护生态系
统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他认为。

《传染病防治法》在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
府、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为应对疫情采取
的相关措施大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的授权而实施。

《传染病防治法》在野生动物引发
传染病方面，主要从野生动物人畜共患
疫情的调查、接种、监测、预警、报告、通
报、公布、隔离、扑杀、封场（封城）、救治、
监督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规定。

“当然，该法也应规定疫源疫病野
生动物的禁食、禁售问题，但不是传染
病防治法进行制度设计的重点。因为，
野生动物引发传染病的公共卫生问题，
属于特殊领域，重点应由特别法（如《野
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动物防
疫法》等）来具体规定。”杨朝霞说。

《动物防疫法》中的“动物”范畴比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野生动物”广
泛得多，包括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
法捕获的其他动物。冯嘉认为，可在

《动物防疫法》中对蝙蝠、老鼠、土拨鼠
等高危野生动物规定防疫措施，严查未
检疫的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行为。

据业内人士透露，《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定了经营食用野生动物检疫措
施，但农业部门制定的检疫标准都是针

对家养动物，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因为缺
乏对疾病和病原的研究也只能按照最
接近的家养动物作检疫，很多野生动物
类群(比如竹鼠)没有检疫标准可参考。
因此，检疫缺失的现实下，很难判断人工
养殖的“野生动物”是否安全。

“要强化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开展野
生动物保护。重新考虑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的立法目的，在其中增加有关尊重生
命、倡导文明和维护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
方面的内容。”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对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建议。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生物安全立
法已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和 2019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由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
牵头起草和提请审议。草案的适用范
围涉及到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
植物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根本
目的。下一步，我国将把生物安全纳入
国家安全体系，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生物安全法》涉及自然系统、社会
系统、经济系统、国防系统等众多系统的
安全问题，包括与生物相关的生物技术安
全、生物食品安全、农业生产安全、生物实
验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物资源安全、
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生态系统安全、国
家 军 事 安 全 等 广 泛 的 内 容 。”杨 朝 霞
说, 因生物引发传染病的公共卫生问
题无疑是《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重点之
一，疫源疫病野生动物的禁食、禁售问
题，当然可以且应当作规定。“《生物安
全法》主要可从重大新发突发生物疫情的
调查、预警、报告、通报、公布以及生物技
术伦理、生物实验管理（防止感染和泄露
实验生物携带的传染病病毒）等方面，强
化对野生动物疫情的防控”。

一些地方立法也对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和食用做出规定。杨朝霞认为，各地也
可借鉴《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若干规定》，先行先试，制定禁止食用野生
动物的专门规章，为下一步全面禁食野生
动物提供立法经验。在这方面，天津、广
东和福建等地最近做了有益的探索。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在即，各方积极建言献策

应从维护公共健康的视角完善法律
一家之言

如何做好疫情期间医废全过程监管？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李青

据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最新公布的消息，新
冠肺炎病毒不排除粪口传播的可能性，以及在
特定条件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给医废
监管工作带来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笔者结
合实践经验，就生态环境部门如何更好地完成
医废监管任务，浅谈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依法监督是前提，创新方式是重点

医废监督管理，涵盖一套比较完
备的法律监管体系，在防控疫情方面
做到依法监管尤为重要。

建设医废应急处置设施，需按照
应急处置相关管理办法向本级人民政
府提出启动应急处置建议。

存在医废处置能力缺口的区域，
建立跨地区协同机制，增加移动式医
废处置设施。对涉及医废处置设备生
产、医废经营许可资质等，依法实行临
时性豁免。依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医
疗机构、医废处置和运输企业等制定应
急预案，做好设备故障、运输泄漏、医废
数量剧增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演练。严
格执行疫情期间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最新印发的医废应急处置特殊
规定。依法强化监测医疗机构、处置外
排废水，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废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及时发布医废应急处置及污
染物排放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对地区和医疗机构分级管理模式。
利用大数据平台，参照疫情地图，制作符
合地区特色的医疗废物监控图，以县域
为单位，实行严格有但差别化的医废疫
情防控机制。聚焦疫情较重地区和定点
诊疗机构，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对医废实行分级监管。对于涉及
新冠肺炎的医废实现应收尽收、应处尽
处、日产日清，严格依法依规将涉及新冠
肺炎的生活垃圾纳入医废监管。将有限
宝贵的医废处置资源优先提供给新冠肺
炎医废，尽快启动医废应急处置机制。

重视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做到
“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处置可视”，利
用 5G+AI 技术，对新冠肺炎医废产生、
暂存、装卸、贮存、处置及污染防治过程
实行24小时视频监控，对医废转运环节
运用物联网技术实行定位跟踪，实时
监测处置企业污染物排放超标情况。

创新问题发现机制，建立涉及医
废的线索重奖举报机制，引导舆论监
督，营造共同监督医废的良好氛围。

部门协作是关键，科学防护是底线

医废全过程监管既包含产生、收
集、贮存、转运、处置等多个环节，又包
括环境污染防治、疾病防治、安全生
产、设备制造、运输管理及技术创新等
多个层面，需要各级政府统筹协调。

卫生健康部门对医废收集、运送、贮
存、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生态环境部门对其中的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交通运
输部门强化对医废运输车辆和路线的全
过程监管，探索智能化运输路线管理；安
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对处置企业生产安
全开展监督检查；科技部门鼓励医废收
集及处置新型技术的研发工作，尤其是
移动式应急处置设备的研发；财税部门
加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破解对乡镇
卫生院、农村诊所医废收集运输成本较
高的难题；环卫部门负责疫情较重小区、
隔离场所的口罩等收集工作；公安部门
依法打击各类涉及医废的犯罪行为。

生态环保铁军需要热情和担当，也
需要战斗技巧和防护意识。一要迅速，
做到所有医废及时收集、及时处理、日产
日清；二要防护，严格保障各环节政府监
管和企业工作人员的自身安全。

要对所有参加执法的人员进行专
业技术知识培训，鼓励采用无人机、水下
机器人及视频监控等无接触方式开展检
查，结束后应进行灭菌处理。在做好依
法依规监管的同时，主动指导医疗机构
设置相对独立的贮存场所，强化源头
就地消毒，如发生医废泄漏和暴露，应
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鼓励提升医物运
输、处置等从业人员科学防护能力，对设
备设施进行自动改造，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直接接触，实现科学防护。

是否需要扩大保护范围？
《动物防疫法》可发挥更大作用利润堪比贩毒

野生动物交易的犯罪成本很低

“野生动物”养殖是否安全？
现有检疫标准都是针对家养动物


